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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人交易管理要點 

民國 105 年 3 月 24 日訂定 

第 一 條 目的 

為使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交易，均符合合理之交易習慣與商業行為，以維護公司

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交易，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定義 

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能證明不具有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者外，均屬或視

為本公司關係人： 

一、與本公司同屬中鋼集團之成員。 

二、關聯企業或合資： 

(一) 本公司之關聯企業。

(二) 本公司之合資。

(三) 中鋼集團其他成員之關聯企業。

(四) 中鋼集團其他成員之合資。

  三、本公司與母公司主要管理階層或其近親所控制或聯合控制之個體。 

  四、本公司與母公司主要管理階層及監察人。 

  五、本公司與母公司主要管理階層之近親。 

  六、其他依公司法第六章之一為本公司之關係企業及該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與經理人。 

  七、本公司對外發布或刊印之資料中，列為關係企業之公司或機構。 

  八、對本公司具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之政府。 

  九、因與本公司受同一政府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而成為關係人之另一個體。 

  十、本公司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他公司。 

依前項各款判斷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應考慮其實質關係。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中鋼集團，係指中鋼及其子公司。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關聯企業，係指投資者對其有重大影響之企業，包括非公司組織

之企業或團體（如合夥組織），但不包括子公司及合資。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合資，係指兩方以上透過合約協議於聯合控制下從事經濟活動。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關聯企業或合資，包括該關聯企業或合資之子公司。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主要管理階層，包括董事、總經理、技術總監

及副總經理。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五款所稱近親，係指該主要管理階層之子女及配偶或同居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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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管理階層之配偶或同居人之子女、該主要管理階層或其配偶或同居人之扶養親

屬。 

第一項第三款、第八款、第九款及第五項所稱聯合控制，係指合約同意分享對某項

經濟活動之控制，且僅於與該活動有關之策略性財務及營運決策必須取得分享控制

者（合資控制者）之一致共識時方始存在。 

第一項第六款所稱關係企業，係指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及第三百六十九條

之九規定，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下列關係之企業： 

一、 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 

二、 相互投資且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公司。 

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所稱重大影響，係指參與某一個體財務及營運政策決策之權

力，但非控制該等政策。重大影響可能經由股權、法令或協議而產生。 

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所稱政府，係指政府、政府代理機構，以及地方性、全國性

或國際性之類似組織。 

第 四 條  關係人之辨識及維護程序 

前條各款關係人之資料庫，由管理處彙總建立，並應維護內容之完整及正確，俾

供各業務主辦單位辨識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之依據。 

第 五 條 交易原則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交易，應明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收、付款方式，且交易之目的、

價格、條件、交易之實質與形式及相關處理程序，不應與非關係人之正常交易有

顯不相當或顯欠合理之情事。 

第 六 條 交易項目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交易包含如下： 

一、銷貨。 

二、進貨。 

三、資產交易及長期股權投資。 

四、租賃。 

五、背書保證及資金融通。 

六、技術授權。 

七、工程之發包或承攬及前款以外勞務之委任或受任。 

八、捐贈。 

第 七 條 銷貨、進貨交易之規範 

向關係人採購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時，採購人員應就市場價格及其他交易條件

綜合評估關係人報價之合理性，除有特殊因素或具有優良條件不同於一般供應

商，可依合理約定給予優惠之價格或付款條件外，其價格及付款條件應比照一般

供應商。 

向關係人銷售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時，其報價應參考當時市場價格，除因長期

配合關係或其他特殊因素不同於一般客戶，得依合理約定給予優惠之價格或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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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外，其價格及收款條件應比照一般客戶。 

第 八 條 資產交易及長期股權投資之規範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資產交易及長期股權投資，應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辦理。 

第 九 條 背書保證及資金融通交易之規範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背書保證及資金融通，應審慎評估，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本公司「資金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  

對關係人之背書保證及資金融通，應確實執行後續控管措施，如有發生損失之虞

時，應採行適當之保全程序，以保障公司權益。 

第 十 條 其他交易之規範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租賃事項，應參考公告地價、評定價值及一般市場行情，擬

訂租賃價格、收付款條件，併同租賃期間及其他租賃條件，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辦

理簽約。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技術授權，應依「中鋼集團技術授權管理準則」辦理。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工程發包或承攬及前項以外勞務之委任或受任，應由雙方約

定費用、期間、收付款條件、售後服務及其他服務內容，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辦理

簽約。 

前二項合約除因長期配合關係或其他特殊因素不同於一般交易對象，可依合理約

定給予優惠之價格或收付款條件外，其價格及收付款條件應比照一般交易對象。 

本公司對關係人之捐贈，應依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辦理。 

第十一條  關係人交易之對帳、調節及清算 

本公司與關係人交易之對帳、調節及清算，應依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關係人交易合約之管理 

本公司關係人交易合約之管理，應依本公司合約編號方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關係人交易之表達與揭露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應對交易內容及交易結果，依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版本)之規定充分表達與揭露。 

第十四條 法律顧問或會計師之具體意見 

本要點所定各項交易，若涉及不同於非關係人交易之優惠條件時，應由主辦單位

先會請法律顧問或會計師提供具體意見，確認無違法疑慮後，依相關規章及權責

劃分規定，由權責階層核准後辦理。 

第十五條 訂定及修正程序 

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同。 


